附件

关于促进南京市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

的实施细则申报指引

一、申报组织及时间

原则上每年三季度市金融监管局、市财政局联合下发通知组织申报。
二、申报所需材料
（一）开办奖励

1.首期奖励

（1）申请材料目录；

（2）申请报告（基金概况，包括股东或合伙人情况、资金到位情况、主要投资方向、投资阶段等；基金管理机构概况，包括管理机构股东或合伙人、管理人员情况等；申请奖励金额）；

（3）营业执照；

（4）章程或合伙协议；

（5）管理协议；

（6）银行托管协议；

（7）基金到位资金证明（公司制基金：最近一期验资报告；合伙制基金：①合伙协议，②合伙人实缴出资确认书，③托管资金到账确认函，④银行回单）；

（8）登记备案证明；

（9）基金募集合法合规说明（未使用银行信贷资金或其它违规资金设立基金等）；

（10）信用承诺书；

（11）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完成后，实际到位未投资资金证明性文件（迁入本市基金提供）；

（12）申报通知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2.追加奖励

（1）申请材料目录；

（2）申请报告（基金获得首期奖励及所投资企业基本情况、投资实施情况、申请奖励金额等）；

（3）基金营业执照；

（4）所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；

（5）基金与所投企业签订的投资协议，投资到账证明，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的所投企业股权变更登记材料；

（6）信用承诺书；

（7）申报通知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（二）增资奖励

1.申请材料目录；

2.申请报告；

3.已获得开办补贴的情况说明；

4.增资到账证明（公司制基金：最近一期验资报告；合伙制基金：①合伙协议，②合伙人实缴出资确认书，③托管资金到账确认函，④银行回单）；

5.信用承诺书；

6.银行托管协议；

7.申报通知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（三）投资奖励及并购奖励

1.申请材料目录；

2.申请报告（基金及投资项目基本情况、投资项目实施情况、申请奖励金额）；

3.基金管理机构营业执照；

4.准予登记备案相关证明材料；

5.银行托管协议；

6.所投资企业营业执照；

7.基金与所投企业签订的投资协议，投资到账证明，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的所投企业股权变更登记材料，所投企业属于科技型种子期、初创期企业相关材料（申请投资奖励提供），所投企业纳税情况及相关证明性文件（申请并购奖励提供）；

8.信用承诺书；

9.申报通知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附件：资本市场奖励专项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（B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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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资本市场奖励专项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（B）

	申报单位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申报依据
	
	申报金额（万元）
	

	申请奖励类别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
	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事项：

	1.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。

	2.存续期内不迁离南京

	3.自愿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依法检查和监督，违背承诺约定将自愿承担违约责任，并接受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规章制度的惩戒和约束。

	4.如不据实提供资料或经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无偿退回所得奖励资金。

	申报单位负责人（签名和单位公章）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备注：申请奖励类别：开办奖励（首期奖励或追加奖励）、增资奖励、投资奖励、并购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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